
囊财绩字【2024】28 号

囊谦县财政局

关于囊谦红盐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绩效目

标的批复

囊谦县乡村振兴局：

为加强乡村振兴资金绩效管理，促进提升绩效管理水

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县财政局根据《中共青海省委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青发〔2019〕11 号)和《关于建立财政预算管理综合绩效

考评机制的实施意见》（囊财字〔2019〕194 号）、《关于

申报 2024 年度财政衔接资金和东西部协作资金等项目绩效

申报的通知》（囊财绩字【2024】15 号）等文件精神，现将

囊谦红盐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绩效目标批复给你们，并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实绩效运行监控

请你单位按照批复的绩效目标，认真做好项目预算执行

工作。对囊谦红盐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实现程

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密切跟踪囊谦红盐加工



生产线建设项目资金运行状况以及绩效目标实现程序，及时

发现并纠正绩效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绩效目标能够如期

实现。

二、绩效目标调整和备案

对所批复的绩效目标实施过程中因政策变化、突发事件

等因素影响目标实现，确需调整绩效目标的，须将修改调整

后的囊谦红盐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绩效目标报县财政局绩

效股审核备案。

附件：囊谦红盐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绩效目标批复表

囊谦县财玫局

2024 年 3 月 29 日



2024 年囊谦县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囊谦县红盐加工

生产线建设项目绩效目标批复表
单位： 万元

序

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总投资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指标 备注

2

囊谦县

乡村振

兴局

囊谦县红

盐加工生

产线建设

项目

340

提升车间面积

653.98 ㎡，并购

置产业生产线

设备。

一、产出指标

（一）数量指标:建筑面积 653.98 平方米，设备购置 3套。

（二）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00%。

（三）时效指标：项目实施期限小于 1年，项目资金拨付及时率 97%。

（四）成本指标：项目总投资 340.00 万元。

二、效益指标

（一）经济效益指标：带动农牧民人口（脱贫人口、监测户）3.2 万元。

（二）社会效益指标：带动农牧民人口（脱贫人口、监测户）增收 5人。

（三）生态效益指标：项目建设过程中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处理率达100%。

（四）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50 年。

三、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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